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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和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比较分析，借鉴浙江省

农村科技特派员的先进经验，对构建浙江省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的选派工作机制提出相应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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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自 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首创农村科技特派员以来，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力推广。经过

了 20载风雨的洗礼，科技特派员制度日臻成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浙江省大力落实中央脱贫攻

坚决策部署，扎实做好科技特派员选派和扶贫工作，打开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通道，加快促成浙江农村“一

村一品、一镇一韵”的发展格局。供销社系统作为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紧紧把握为农服务方向，以

重点领域的改革突破，成为党和政府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载体。2012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浙

江省供销社选派了 120 名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5 名农村流通领域法人科技特派员和 1 名农业技术服

务中心到农村基层进行技术服务。

为保证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要有一套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由于农村流通

领域科技特派员在选派主体、服务模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照搬农村科技特派员管理体制。因此，

根据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的发展特点，构建一套适应当前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要求和特色农业发展状

况的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管理机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比较分析

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是以以农村流通领域作为服务领域，与农村科技特派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

一是从选派条件看，两类科技特派员从选派范围、能力要求等方面无太大差别，均要求派出单位和选

派人员从事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相关工作，掌握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研成果，热心“三农”服务。农

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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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由于范围所限，对于选派人员的学历和职称要求有所弱化，一般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或取得相关职业资格即可。农村科技特派员中，对于省、市派遣的科技特派员要求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各

县（市、去）的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二是从工作机制来看，农村科技特派员包含个人科技特派员、事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团队科技特派员、

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和星创天地。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包括个人科技特派员、法人科技特派员、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或农化服务中心。

两类科技特派员均采取双向选择的原则。农村科技特派员由浙江省科技特派员联席会议办公室结合科

技特派员专业情况和乡镇农业发展需求，综合平衡派遣计划和下达派遣任务。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是

由企事业单位向所属县级及以上供销合作社推荐人选，最后由省供销社审核确定。

两类科技特派员服务期限均为两年，鼓励连选连排，延长服务期限。农村科技特派员中个人科技特派

员和团队科技特派员由各县（市、区）科技局管理，事业法人科技特派员由各派出单位管理。农村流通领

域科技特派员主要是由各级供销社进行管理，且管理制度比较粗泛。

三是从激励措施来看，农村科技特派员激励措施比较全面，从支持措施、考评方法、收入分配等方面

都十分全面和规范。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由于范围较小，参与单位不多，激励措施还不够到位。

3 构建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管理机制建议

3.1 多元科学的选派方式、公正规范的选派程序，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

提

多元化的选派方式，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服务多样性的保证。对浙江省而言，浙江民营经济发

达，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可以加入企业法人科技特派员，针对浙江省农村区域特色产业，集成利用技

术、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带动农户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公正规范的遴

选程序，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科学性的保证。浙江省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还处于起步

阶段，可先采取自由申报的方式，由科技人员自由选择服务区域和产业，由单位向各级供销社申报。当农

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在服务区域取得一定的服务成效后，选派程序则可以改为由前任特派员将服务区域

的产业需求上报给派出单位，再由派出单位进行推荐，保证技术支持的连续性。

3.2 务实有效的保障措施，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工作有序开展的基本保证要保证

科技特派员们工作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保障机制。一是在经费保障上，各级

供销社和派出单位可根据情况设立专项资金和生活补贴，使科技特派员可沉下心来开展科技服务。二是在

时间保障上，派出单位可以考虑在特派员完成教学科研任务的条件下，对其行政职务、待遇保持不变，并

在年度科研考核中给予一定分数减免。三是在人身安全保障上，派出单位和各级供销社可以为特派员购买

科技特派员人身保险，保障特派员的人身安全。



3.3 积极可行的激励措施，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工作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科技特派员是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的科技服务方式，激励制度的建立可以充分调动特派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是设立特派员专项。在科技特派员派出的第一年，由浙江省供销社或派出机构给予一

定的科技项目和资金支持，确保科技特派员的服务活动可持续。二是进行优秀表彰。浙江省供销社结合科

技特派员年度报告、服务地区反馈意见和省供销社督察等情况，评出年度优秀科技特派员，给予荣誉和一

定的物质奖励。同时，在特派员申报专业技术职称、申请各类课题时，予以优先考虑。

3.4 公平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工作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规范的考核措施是农村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工作健康、有效开展的保证。首先，对特派员入驻乡镇的

时间进行明确规定。因流通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流通领域科技特派员无须长期驻扎在服务地区，应从下

乡服务的具体数量进行约束。其次，对科技特派员进行中期考核。派出单位或各级供销社设计《农村流通

领域科技特派员服务登记表》，特派员每次开展服务时都要进行记录，并在年底将登记表和总结上交派出

单位或各级供销社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选优秀科技特派员和判定科技特派活动是否继续开展的主要

标准。在服务满年限时，浙江省供销社要对特派员进行终期考核，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若被

评为不合格，则要取消其享受的相应待遇，撤回科技特派员项目，并在今后两年内限制其申报各类人才和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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